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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總目標 

將學校所修習之知識與技能落實於教育、商業管理等相關機構之實務工作，

並使學生體驗就業應有的態度及責任感，同時加強本學系與產業之關係，增

進學生畢業後順利就業之機會。 

二、課程說明 

本學系實習課程名稱為「專業實習」，本課程開授於大學部日間部第四學年

第二學期。 

107學年度(含之前)入學學生，為校定必修六學分；108學年度入學學生為選

修六學分；109學年度(含之後)入學學生為選修二學分。 

三、實習時數 

實習時數依「本校日間部大學部專業實習課程開設準則」訂定。 

108學年度(含之前)入學學生，至少 480小時(含)為原則；109學年度(含之

後)入學學生，至少 160小時(含)為原則。 

四、實習單位及督導人員之認定 



本要點所指實習單位，係指校內外應用英語相關之教育、商業管理等相關機

構或單位，實習單位合格與否，由本學系審核認定之。實習單位需指定實習

機構督導人員，其資格由本學系認定之。最多以兩個單位為限。 

五、辦理實習機構簽約 

(一)本學系與機構經確認核准之學生實習名單、人數及實習內容後，需辦理

實習機構簽約，學生始得至該實習單位實習。 

(二)每次辦理實習簽約經雙方用印後，實習合約書一式兩份雙方各持一份存

查。合約有修訂或中途終止時亦同。 

六、學生實習之所需經費 

實習期間之交通及食宿，除接受實習之機構有特別規定外，皆頇由學生自行

處理；另實習機構有無津貼，從其規定，本學系不代為交涉。若有需繳交實

習費用之實習機構，本學系會事先公告。 

七、實習作業流程 

(一)本學系公告實習申請期程及申請對象。 

(二)學生繳交實習申請書及家長同意書。 

(三)本學系審核學生實習申請。 

(四)實習指導老師與學生行前說明會。 

(五)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書。 

(六)學生至實習機構實習。 

(七)指導老師至實習機構訪視。 

(八)實習結束，學生繳交各項實習表格。 

(九)學生繳交實習手冊暨實習心得報告(書面裝訂版一份正本及一份影本、電

子檔 WORD/PDF一份與校外實習動態成果電子檔 PPT一份)。 

(十)指導老師評分(實習機構督導人員評分 50%，系指導老師評分 50%)。 

八、實習管理規定與相關輔導職責 

(一)應英系職責： 



1.負責校內外機構實習課程整體性之掌管與協調。 

2.進行學生初步篩選，評量學生適合校內或校外實習。 

3.安排系上指導老師與實習機構督導人員共同督導學生之實習。 

4.設計實習成果評估表。 

5.監督機構之實習內容與品質。 

6.機構開發與安置。  

(二)系實習指導老師職責： 

1.監督學生實習狀況，協助評估學生實習表現。 

2.協助實習機構督導人員了解學校對學生與實習的期待，以及學校對實

習所設定目標。 

3.透過指導與諮詢，增進學生實習成就。 

4.定期與實習機構督導人員會面，討論實習生實習狀況及進展。 

5.協助學生整合各專業理論與實習經驗。 

6.負責進行期末成績評估及選拔實習典範參加成果發表會。 

7. 指導方式為每學期至少一次與學生及實習機構督導人員會面，並撰寫

機構實習訪視摘要記錄表。 

8.學生如有違反規定，應主動與機構連繫協調，必要時得向學校報備後，

終止學生實習。 

(三)實習機構督導人員職責： 

1.輔導學生認識機構之宗旨、組織、政策、行政程序、倫理守則，及學

生頇遵循之相關實習規範。 

2.定期與學生進行督導會談。 

3.提供適當的工作場所、設備及行政支援人員。 

4.依據實習需求分配工作任務，協助學生具備實務工作之認識及技能。 

5.督導學生實習工作，了解其進度，給予回饋及建設性的建議。 

6.學生實習期間之工作任務分配，應考量安全性，且無危險之虞。 



7.嚴謹公正評估學生實習表現，並完成實習成果評估表。 

8.學生不適任時，主動與學校聯絡，必要時得與學校指導老師協調討論，

終止學生實習。 

9.不得令實習生從事危險、違法之實習活動，不得非法利用實習生留置

到夜間加班、輪班，或從事無關英語專業能力表現之情事。 

(四)學生職責： 

1.參與實習學生，頇完成「專業實習」課程選課及其他相關程序，並填

妥家長同意書，即依照指定實習開始日期，赴實習機構報到，若未依

規定前往報到，該次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2.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並聽從其指導，衣著應整齊清潔，

儀容端莊，態度誠懇有禮，做事勤奮、認真、負責。 

3.實習生對於實習單位業務上之種種機密，有責任予以保密。 

4.在實習場所頇注意自身安全，有關設備、儀器、文件資料等，未經主

管人員之許可，不可任意使用或搬動，違者依校規處理。 

5.實習期間遇有任何假日(國定假日、暑假、颱風、事病假等)，均應扣除

未上班之日數，洽商實習機構延長實習日數，直到補足實習日數為止，

否則不予計分。 

6.實習期間如因故無法前往實習時，應立即向實習單位請假，負責保管

之物品，應即刻奉還，以免延誤實習單位之工作。 

7.實習生在實習期間，未經請假許可而擅離實習崗位或不遵守實習機構

規定，致實習單位行文或以電話知會學校時，學校得視其情節輕重予

以議處，並列入考核記錄。 

8.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因重大事故（非人為因素可控制）無法完成全程

實習，視同放棄實習。 

9.實習期間報到請假辦法：如因故不克前往實習時，應立即以電話或限

時掛號向實習單位請假，並向實習機構督導人員報備。 



請假方式： 

(1)病假：一律持醫師診斷書或就診收據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另外，

准假證明頇於三日內寄回應用英語學系，並向實習機構督導

人員報備。 

(2)事假： 

I.頇附證明書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 

II.事假一律事先辦理，偶發事件得以電話向實習單位主管請

假後，准予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班論。 

III.喪假：頇附證明書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 

10.實習期間應填寫實習手冊之內容，俟實習結束後，將書面報告及電子

檔繳學校指導老師。 

11.實習結束，學生應向實習機構督導人員說明，請其於實習結束後一週

內填寫實習成績證明書，並彌封加蓋實習機構印章郵寄回學校，由學

校指導老師簽收。  

九、實習成績評定： 

(一)實習總成績評分標準： 

實習機構督導人員考核佔百分之五十；系實習指導老師考核佔百分之五

十。 

(二)實習成績及格學生，將由系實習指導老師登錄在「專業實習」課程。 

十、獎懲方面 

(一)實習期間有下列情形者，酌予加分： 

       1.實習時有優良表現，經考核良好者。 

       2.服務熱忱，有特殊事蹟能發揚校譽者。 

       3.實習期間經常保持服裝整潔合宜，禮貌周到者。 

(二)實習期間有下列情形者，將視情節輕重酌予扣分或以不及格論： 

1.未按規定時間報到者。 



2.未經許可私自更換實習場所者。 

3.未經許可擅離實習場所者。 

4.實習期間不遵守實習機構規定，致實習單位知會者。 

5.不愛惜公物或擅自取用實習場所物品者。 

6.實習期間態度傲慢，影響校譽者。 

十一、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日間部大學部專業實習課程開設準則及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送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